附件1：

参会人员的交通费补助标准

经衢州市人事劳动社会保障局核准，对确认生效的正式被邀参会人员，发放交通补助费。

（一）补助对象：全国在职45周岁以下硕士及以上学历（其中硕士研究生必须是2008年7月以前毕业且工作满1年以上者）；45周岁以下副高职称人才和技师人才；50周岁以下正高职称人才和高级技师人才；与用人单位现场达成就业协议（以双方签字的就业协议或劳动合同为准），且具备五年以上工作经验、本科及以上学历、中级职称的氟硅类、化工类、机械装备、电子电气类专业技术人才。

（二）所需有效证件（原件）：学生证、毕业证、身份证、学位证、职称证、职业资格证书和来衢交通票据，经验证无误后，在规定时间段到指定地点领取交通补助费。

（三）补助金额：浙江省内200元／人，华东地区（浙江省除外）500元／人，其他地区（华东地区、浙江省除外）800元／人。
